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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 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

度，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19年2月15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2月14日－2019年2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2月15日上午

9:30� 至11:30， 下午13:00� 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年2月14日下午15:00�至2019年2月15日下午15:00。

（2）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113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卢柏强先生

（6） 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2019年1月31日、2019年2月2日的《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1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13,393,124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45.2252％。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411,660,69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45.035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

代表股份1,732,4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895％。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

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修订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1.1�回购股份的目的

表决结果：同意413,393,1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8,784,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2�回购股份的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411,793,1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3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0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87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7,184,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85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00,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141％。

1.3�回购股份的价格及调整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411,789,5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21％；反对3,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弃权1,60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87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7,180,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449％；反对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0％；弃权1,600,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141％。

1.4�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表决结果：同意411,793,1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3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0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87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7,184,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85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00,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141％。

1.5�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表决结果：同意411,789,5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21％；反对3,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弃权1,60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87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7,180,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449％；反对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0％；弃权1,600,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141％。

1.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411,793,1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3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0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87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7,184,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85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00,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141％。

1.7�回购股份的相关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411,793,1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3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0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87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7,184,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85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00,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141％。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1,793,1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3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0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87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7,184,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85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00,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141％。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唐都远、王城宾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

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二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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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

2019-026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1月31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站公告，会议于2019年2月15日下午2：30在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

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供应链整合物流中心1栋1楼0116会议室召开。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9年2月15日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2月14日至2月15日。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2月15

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2月14日

下午15:00至2月15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供应链整合物

流中心1栋1楼0116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5、参加股东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

方式。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网络

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

式。

6、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陈伟民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2人，代表股东2

名，代表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555,163,71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6.1537％；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为6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1,115,9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0526％。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8人， 代表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556,279,618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6.206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6人，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115,9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526％。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会议采取了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

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通过《关于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怡亚通大泽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提供经营性担保的议案》

同意555,171,7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99.8008％； 反对1,095,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0.1969％；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23％。

2、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怡佳永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向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西坝河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55,171,7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99.8008％； 反对1,095,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0.1969％；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23％。

3、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市金元子商贸有限公司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西坝河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55,171,7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99.8008％； 反对1,095,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0.1969％；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23％。

4、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开元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55,171,7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99.8008％； 反对1,095,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0.1969％；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23％。

5、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未莱环境集成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开元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55,171,7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99.8008％； 反对1,095,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0.1969％；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23％。

6、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索嘉贸易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55,171,7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99.8008％； 反对1,095,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0.1969％；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23％。

7、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信诚电器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55,171,7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99.8008％； 反对1,095,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0.1969％；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23％。

8、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武林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56,263,9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99.9972％； 反对3,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0.0005％；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23％。

9、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贵阳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岩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56,263,9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99.9972％； 反对3,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0.0005％；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23％。

10、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广东

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56,263,9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99.9972％； 反对3,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0.0005％；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23％。

11、通过《关于公司向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或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56,263,9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99.9972％； 反对3,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0.0005％；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23％。

12、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556,263,9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99.9972％； 反对3,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0.0005％；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23％。

13、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周国辉先生全权办理超短期融资券注册发行

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556,255,9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99.9957％； 反对11,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0.0020％；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23％。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

2、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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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完成的公告

持股

5%

以上股东黄梓泰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24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

2018-043），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黄梓泰先生计划在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

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持股的公司股份不超过432万股（占公司

股本的2%）。

2018年11月1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计划时

间过半、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064），截止2018年11月14日，减持

时间已过半，减持数量为216万股，即达到了计划减持数量的一半。

2019年2月15日，公司收到黄梓泰先生发来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进展的告知函》，截

止2019年2月14日减持时间完成，减持数量合计274.66万股，占当时披露《关于持股5%以

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日的公司股本21，600万股的1.2716%。 根据《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将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的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减持股东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黄梓泰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10月12日至

2018年10月31日

7.07 6.56-7.97 1,177,400 0.5451%

2018年 11月 1日至

2018年11月14日

7.34 7.13-7.71 982,600 0.4549%

2019年 1月 14日至

2019年1月24日

7.5 7.39-7.69 566,600 0.2623%

2019 年 2 月 1 日 至

2019年2月13日

7.1 6.72-7.22 20,000 0.0093%

合计 2,746,600 1.2716%

注：减持比例为减持股数占当时披露《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

公告》日的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股情况 本次减持后持股情况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黄梓泰

合计持股数量 23,089,682 10.4657% 20,343,082 9.220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3,089,682 10.4657% 20,343,082 9.220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持股比例为持有股份数占目前公司总股本220,262,199股的比例。

二、其他相关说明

1、黄梓泰先生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黄梓泰先生本次减持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减持计划一致。

3、截至本公告日，黄梓泰先生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减持计划

已实施完毕。

4、黄梓泰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黄梓泰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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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31日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2019

年2月13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提示性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蒋卫平。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19年2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

年2月15日（星期五）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2月14日

（星期四）下午15:00至2019年2月15日下午15:00。

5、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朋东路十号前楼二楼会议室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9人，代表股份484,426,951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2.4172%。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人，代表股份468,630,302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41.0340%；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5人，代表股份15,796,649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1.3832%。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17人（含网络投票），代表股份15,899,

14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922%。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本次

股东大会审议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东

474,417,473 97.9337 10,004,478 2.0652 5,000 0.0010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5,889,671 37.0439 10,004,478 62.9246 5,000 0.0314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 《关于延长公开发行公司债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东

484,384,561 99.9912 42,390 0.0088 0 0.0000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5,856,759 99.7334 42,390 0.2666 0 0.0000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曹美竹、李晓悦两名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 《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一）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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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02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南宁市江南区体育路 4�号供水调度大楼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67,763,6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57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东海先生主持，经过与会 人员认真审议，并以

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 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梁侠津先生、陈春丽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7,633,874 99.9722 129,805 0.0278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7,669,574 99.9798 94,105 0.0202 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7,669,574 99.9798 94,105 0.0202 0 0.00

4、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7,669,574 99.9798 94,105 0.0202 0 0.00

5、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董事选举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7,669,574 99.9798 94,105 0.0202 0 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3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

律师：黎中利、邓泽民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 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650

证券简称：彤程新材 公告编号：

2019-009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02月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501号上海中心大厦25层

2501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64,346,7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241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董事长Zhang� Ning女士因工

作安排无法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第六十七条之规定，董事长不能主持股东

大会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根据半数以上董事的共同推举，由董事

周建辉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出席了会议，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2人，独立董事HWANG� YUH-CHANG先生、蹇锡高先

生、LI� ALEXANDRE� WEI先生、董事Zhang� Ning女士、施金贵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刘志京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施金贵先生因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证券事务代表徐重璞女士代

为出席并履行相关职责；公司高管副总裁顾卫东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4,346,400 99.9999 300 0.0001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4,346,600 99.9999 100 0.0001 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4,346,600 99.9999 100 0.0001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9,776,

400

99.9969 300 0.0031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2、 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3、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邓琳、周芙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

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203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10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2月15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2月14日-2019年2月15日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2月15日9:

30～11:30，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2月14日15:00—

2019年2月15日15:00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19年2月12日

3、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386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张泉先生

6、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共

14名，所持（代表）股份数1,243,345,5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3204� %。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

份数1,243,159,6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3108� %。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3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185,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人员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

议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收购 KME� Germany� GmbH� ＆ Co.� KG�旗下铜合金棒和铜

管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43,345,534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16,555,587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郑上俊、叶苏群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经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879

证券简称：长缆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08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减持计划减持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股东刘钢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01月0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了《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

露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4）。 公司监事刘钢先生计划自减持预披露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42,781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比例0.02%）。

截至本公告日，刘钢先生减持股份数量超过其预披露计划的一半，根据《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具体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1、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姓名 减持方式 减持区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刘钢 集中竞价 2019年02月15日 14.43 30,000 0.02%

合计 30,000 0.02%

上述股东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持有的股份（含因公司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姓名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

股份数量

本次减持后持有

股份数量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刘钢

合计持有股份数 171,125 0.09% 141,125 0.07%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128,344 0.07% 128,344 0.07%

无限售条件股份 42,781 0.02% 12,781 0.01%

注：本公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该差异系四舍五

入造成。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刘钢先生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情况与预披

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减持

计划的后续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刘钢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4、本次减持计划不违反股东作出的任何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

三、备查文件

刘钢先生签署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02月15日


